
立法会第九题：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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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七月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卓廷议员的提问和律政司司

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书面答覆：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港区国安法》）

已于本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时生效。部分市民认为《港区国安法》严重破坏

「一国两制」及香港的法治，亦损害人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评估，当《港区国安法》的条文与《基本法》的条文有抵触时，以

何者为准及相关理据为何； 

  

（二）有否评估，当《港区国安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文（即第四

条）与任何一条其他条文有抵触时，以何者为准及相关理据为何； 

  

（三）鉴于《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二条订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

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

有否评估该条文中「继续」的用语有否假定嫌疑人或被告人确实有实施危害国

家安全行为，以致该条文因载有该用语而抵触第五条的下列规定：任何人未经

司法机构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若有评估而结果为有，该两条条文以何者为

准；若评估的结果为否，理据为何； 

  

（四）是否知悉，对于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公署」）行使管辖权的案件，《港区国安法》所载的罚则（当中最高罚则

是无期徒刑，即终身监禁）是否适用；若不适用，详情为何，包括在内地受审

并被定罪的被告人，可否被判处死刑； 

  

（五）鉴于《港区国安法》第三十五条订明，「任何人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

安全罪行的，即丧失作为候选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立法会、区议会选

举或者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公职或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有否评估被定罪人士是否终身丧失有关的资格；若有评估而结果为否，详情为

何；若评估结果为是，有否评估该条文有否抵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公约》）第二十五条（丑）款的规定，即公民应在不受无理限制下，

有权利及机会在选举中投票及被选的规定；及 

  

（六）是否知悉，由公署行使管辖权的案件的嫌疑人被拘捕后是否享有受《公

约》第九条第三款及香港现行法例所订明的人权（包括与律师会面、在被捕后

48 小时内如不被检控便应被释放的权利），以及该等嫌疑人在内地被扣留或



受审时，可否聘用不持有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香港法律执业者为其辩护？ 

  

答覆： 

  

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在五月二十八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决定》）。该《决定》第六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下称《港区国安法》），在六月三十日全票

通过，并于同日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经征询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

府的意见后，将《港区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继而由行政长官公布

自同日晚上十一时起在特区实施。 

  

  《港区国安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为坚定不移并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安

全，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

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此外，《港区国安法》第五条亦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循

的重要法治原则，包括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无罪推定、一事不再审、保障公平

审讯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

利、不具追溯力，和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

和有关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就林卓廷议员的提问，现回覆如下： 

  

（一）《港区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

人大《决定》的授权而制定，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符合「一国两制」方

针和香港《基本法》，亦符合全国人大《决定》精神，完善「一国两制」的实

施，补充香港特区在法律和制度上维护国家安全的不足之处。全国人大五月二

十八日的《决定》和《港区国安法》相辅相成，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定领域

中，香港特区须履行《港区国安法》的有关规定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二）《港区国安法》第二条规定，关于香港特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第一

条和第十二条规定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香港特区任何机构、组织和个

人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违背《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港区国

安法》第四条继而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



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

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第五条

亦规定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 

  

  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香港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该法和其

他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港区国

安法》第四条与该法其他条文没有抵触。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

会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会侵犯香港居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如弁言中所述，《港区国安法》第五条规定，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亦规定，香港执法、司法机关在适用香港现行法律有关羁

押、审理期限等方面的规定时，应当确保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时办

理；第二款则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

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 

  

  第五条的无罪假定原则列于《港区国安法》第一章总则之内。第四十二条

亦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有关羁押的规定时，应当确保案件公正办理。第四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违背列于总则之内的无罪假定原则，被告人可享有公正审

讯的权利。 

  

（四）及（六）《港区国安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和罚则，已在第三章

详细订明，当中清楚列出的最高刑罚不包括死刑。《港区国安法》第五十五条

订明，有指明三种特定情形之一的，由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公署）对

该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而根据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就

由公署根据《港区国安法》行使管辖权的案件，行使审判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的有关法院。第五十七条订明有关案件的立案审查、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

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有关

法院会依照适用法律审判案件。 

  

  《港区国安法》第五十八条亦特别订明，根据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

件时，犯罪嫌疑人自被公署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

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可以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至于

嫌疑人在内地被扣留或受审时，可否聘用不持有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香港法律

执业者为其辩护，须按照有关的内地法律规定处理。 

  

（五）《港区国安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任何人经法院判决犯危害国家安全罪

行的，即丧失作为候选人参加香港特区举行的立法会、区议会选举或者出任香

港特区任何公职或者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由于该规定没有就被判



犯罪者丧失资格设定时限，所以可被理解为永远丧失资格。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所述，公民可在不受无理限

制下享有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利。被法庭定罪的，是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罪

行，这不属于「无理限制」。现行《立法会条例》第 542 章第 39（1）（c）

条也规定已被裁定犯叛逆罪的人即丧失在选举中获提名为候选人的资格及当选

为议员的资格。 

  

完 

2020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 

 


